1、 项目概况
为落实司法信息化、智慧法院建设，推进案件线上办理、卷宗数字化流转，解决传统纸质卷宗存储难、查阅慢、易损耗、调卷不便、办案效率低等问题，通过电子卷宗信息建设，实现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法院卷宗管理数字化、规范化、智能化，减少纸质卷宗使用，节约办案成本，提高法官办案效率，为智慧法院建设、一站式诉讼服务提供基础数据支撑，助力司法公正高效，采购需满足临潼区人民法院“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工作内容的需求。
二、服务内容
工作内容：档案借调、目录著录、档案扫描、图像质检、扫描数据备份、档案归还等工作，档案约具体工作内容以甲方实际需求为准。
项目实施地点：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法院指定地点
项目总金额：人民币913000.00元（玖拾壹万叁仟元整）
[bookmark: _GoBack]即时档案扫描：约190万页
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约890案
分项报价最高限价:
	项    目
	单位
	限价（元）

	即时档案扫描
	页
	≦0.45

	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
	案
	≦65.00



注： 报价不能超过本项目规定的各项单价最高限价。项目履行过程中，以实际完成数量结合考核标准据实结算。
3、 技术要求
 一、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服务实施标准及依据
本项目的质量要求按照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电子档案的建设要求和采购单位档案管理相关内部制度执行。依据或参照行业的有关标准规范进行项目实施，具体如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二）DA/T31-2017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行业标准《纸质档案数字化技术规范》；
（三）GB/T18894-2016《电子文档归档与管理规范》；
（四）DA/T18-1999《档案著录规则》；
（五）GB/T7156-2016《文献保密等级代码》；
（六）《信息技术连续色调静态图像的数字压缩及编码第1部分：要求和指南》GB/T17235.1-1998;
（七）《信息技术连续色调静态图像的数字压缩及编码第2部分：一致性测试》GB/T17235.2-1998;
1、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服务技术与质量要求：
1-1立案阶段
创建电子卷宗：在立案窗口增配专业扫描人员和扫描设备，对当事人提交的立案审查表、当事人身份证明、受理案件通知书、起诉书等案件材料，进行集中快速扫描上传。
分拣材料：扫描人员收到扫描任务后分拣材料，先按照材料所属人分类，再将材料所属人下的证据类和非证据类分开，即进行两次分拣，其中重复材料分拣出来单独存放等相关工作。
扫描上传：利用专业扫描仪进行诉讼材料扫描上传，上传后的图像和目录一一对应。
智能编目：通过图文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将所有电子文件自动区分为一份一份的独立文件，并根据文本、图像判断文本的类型及标题，将每一份文件命名为如应诉通知书、传票等文件名。
智能关联匹配：系统可以自动根据当前案件的当事人信息和案件类型自动进入办案平台数据库进行关联案件信息匹配，用户确认后，即可一键快速上传到办案平台中。
1-2庭审阶段
补充材料扫描：案件审理过程中新补充的材料需按分拣流程中的方式分类扫描并归类到相应案件。
1-3结案阶段
归目：系统会将编目后的电子文书归类到电子卷宗相应目录，归目人员需逐个检查目录下的电子文书是否归目正确，有偏差的需归目人员手动归到电子卷宗相应目录下，部分文书需人为判断归到哪一类相应目录下等相关工作。
电子卷宗自动归档：生成电子页码、生成归档目录、自动生成必要的归档信息。
送装订：待质检员检查后送装订等相关工作。按照纸质档案有关规定，进行三孔一线手动装订，生成完整的纸质诉讼档案。
案卷归档：将装订后的纸质诉讼档案报送档案室归档。
四、服务要求
在合同执行过程中需要服务商应执行的相关服务标准和应当履行的相关义务。
1.配备成熟稳定的专业管理和服务团队。
2.专业的项目团队，熟练高速扫描、熟悉法院办案流程、卷宗分类、保密规定。
3.档案存储须符合国家标准。
五、商务要求
（一）服务期限
1.服务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
2.交付地点：甲方指定地点                         
3.交付条件：本次招标范围内全部服务工作量完成。                 
4质保期：验收合格后一年。
（二）款项结算
1. 付款条件一：自合同签订生效起15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金额的       50%; 付款条件二：项目实施过程中，根据实施进度验收，验收由乙方提出书面申请报告，甲方确认签字后进行结算，达到付款条件起15日内，支付剩余合同金额的50%。
 2.支付方式：银行转账。
 3. 乙方需向甲方出具合法有效的完税发票，甲方进行支付结算。
